
附件2
《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

（修改征求意见稿）》修改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道路停车秩序，提升道路停车位资源使用效率，市交通运输局起草了《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修改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现行《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违反管理规定的车辆缺乏有效的约束措施，部分道路停车位被长期占用，影响了道路停车秩序和市民使用道路停车位的便利性。为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拟通过修改《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道路停车管理模式，维护道路停车秩序，提升道路停车便利性和市民满意度。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优化关于准停车型的规定表述

将原文第二条第三款（修改后仍为第二条第三款）“本办法所称道路临时停放的机动车包括微型、小型、中型客车及微型、轻型货车，其他机动车的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另行规定”，修改为“道路停车位准停车型仅限微型、小型、中型载客汽车及微型、轻型载货汽车”。

（二）修改路边临时停车位使用费（即道路停车费）的用途规定

删除原文第十三条第四款（修改后仍为第十三条第四款）中的“专项用于发展交通、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治理交通拥堵、交通科技创新等工作”，进一步明确路边临时停车位使用费上缴市财政统筹使用，修改后内容为“路边临时停车位使用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上缴市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其收取情况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

（三）修改道路停车管理模式相关规定
原文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条，以道路停车位使用人每次停车时应当启动停车缴费流程为基础，将“使用人足额补缴费用前，道路停车管理单位可以拒绝该使用人使用道路停车位”作为对欠费车辆的管理手段，但由于缺少对不启动停车缴费流程车辆的处罚措施，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不能有效约束欠费不缴等违反管理规定的车辆，也对有正常停车需求的市民带来了不便。

本次对原文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条进行整体修改（修改后整合为第十五、十六、十七条），同步修改原文第二十条（修改后第十九条），增加修改后的第二十七条。一是不再要求道路停车位使用人每次停车时应当启动停车缴费流程，并对一次停车计费的周期、信息化智慧化管理方式、缴费主体等进行明确；二是保留预先和事后两种缴费方式，优化计费争议处理机制等；三是对于停车结束后存在欠费的，明确使用人缴费义务、道路停车管理单位收缴义务，并明确对经催缴后仍然“欠费不缴”等违反管理规定车辆的有关处罚措施。

（四）对应修改相关部门职责规定
1.将原文第三条第一款（修改后仍为第三条第一款）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中的“委托依法成立的道路停车管理单位具体实施日常管理工作以及与道路停车设施管理相关的行政处罚”，修改为“委托依法成立的道路停车管理单位具体实施日常管理工作以及与道路停车设施管理和收费管理相关的行政处罚”。

2.在原文第三条第二款（修改后仍为第三条第二款）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职责中增加“根据道路停车管理需要向道路停车管理单位提供停放车辆及车辆所有人的相关信息”。
3.将原文第四条第五项（修改后仍为第四条第五项）道路停车管理单位职责“受委托实施道路停车违法行为和道路停车设施管理相关的行政处罚”，修改为“受委托实施与道路停车设施管理、收费管理以及道路停车违法行为相关的行政处罚”。


